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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 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

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结果

根据《中共杭州市委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

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市委〔2019〕11号）和杭州市财

政局《关于印发<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

（杭财绩效〔2021〕5号）等规定，杭州市财政局通过购买

服务，委托第三方于 2021年 5月至 7月对“杭州市 2020年

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财政资金”进行绩效评价。现将绩效

评价结果公开如下：

一、政策背景及概况

（一）政策背景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全面推进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号）

和省住建厅、省发改委和省财政厅等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全

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全省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试点工作方案》（浙建城〔2019〕58号）精神，杭州

市出台了《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四年行动计划

（2019-2022年）》（杭建村改发〔2019〕271号），全面推

进老旧小区改造、加强和规范老旧小区改造管理。

（二）政策内容。根据行动计划，2020年市建委、市

财政局联合制定《杭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专项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（杭建村改〔2020〕23号），对列入 2019年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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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试点项目清单及 2020年-2022

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年度计划的项目进行补助，具体按

项目改造面积和对应的补助比例对区、县（市）政府实施的

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给与市级财政资金补助。市建委对补助资

金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绩效管理。

二、目标完成情况及政策绩效

2020年度，中央、省、市下达老旧小区资金共

133,537.35万元，其中：中央 72272.36万元,省补资金

3,322.99万元，市本级补助资金 57,942.00万元。

2020年度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：

项目 计 划 实 际

老旧小

区改造

推动老旧小区功能完善、

空间挖潜和服务提升，努力打

造“有完善设施、有整洁环境、

有配套服务、有长效管理、有

特色文化、有和谐关系”宜居

小区。

2020年杭州市本级老旧

小区改造项目计划：（1）计划

开工：小区 394个、5063幢、

203658套、1660.74万平方

米；（2）计划竣工：小区 342

个、4472幢、163320套、

1287.53万平方米。

结合总目标，分级落实、分工合作，

各区根据属地实际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实

施 2020年度计划任务。从“完善基础设

施、优化居住环境、提升服务功能、打

造小区特色、强化长效管理”入手，建设

老旧小区改造内容。

至 2020年 12月份，杭州市本级实

际完成如下：（1）实际开工情况：小区

410个、5320幢、211954套、1750.51

万平方米；分别完成计划的 104.06%、

105.08%、104.07%、105.41%。（2）实

际竣工情况：小区 388个、5164幢、

185642套、1526.89万平方米；分别完

成计划的 113.45%、115.47%、113.67%、

118.59%。

评价结论
杭州市 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财政资金使用

情况整体为“优”

杭州市 2020年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取得了较好成效：

一是改造有合力。以老旧小区改造为统领，合力配合电梯加

装、智慧安防、5G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，努力实现“综合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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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一次”的总体目标。二是改造有监督。杭州市将老旧小区

改造的相关管理政策、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等信息及时公

开发布。同时，下属各区、县（市）也根据要求将辖区老旧

小区改造的各类相关管理政策及信息进行公开。确保项目实

施能够接受社会和小区群众的监督。三是改造有特色。坚持

因地制宜、突出重点。做到“一小区一方案”，确保居住小区

的基础功能，努力拓展公共空间和配套服务功能。通过老旧

小区改造，延续了历史文脉，体现小区文化特色，增强居民

凝聚力。四是改造有创新。一方面探索未来社区建设，另一

方面探索通过盘活社区资源、明确投资者权属、减免税费房

租等手段，激活小区“造血功能”。五是改造有实效。评价组

通过微信公开征集、现场调查的方式，对原上城区等老旧小

区的改造项目展开随机问卷调查。此次问卷调查共计回收有

效问卷 458份，综合满意度为 82.75%，整体满意度较高。

三、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

（一）区、县（市）项目绩效目标申报不明确、具体。

部分区、县（市）相关建设主体（相关街道）未结合当年度

实施的小区改造项目，逐一对改造项目应达到的预期绩效目

标进行细化、量化。各小区改造实施项目绩效目标申报不够

明确、具体。

（二）老旧小区改造要求居民出资及引入社会资金存在

难度。根据杭州市改造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看，老旧小区改

造资金来源相对单一，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筹集资金，社会资

本、居民出资力度非常单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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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个别老旧小区（住宅小区）改造范围的精准度不

高。个别项目老旧小区（住宅小区）的改造范围存在不够精

准的情况。

（四）项目业务管理方面

一是项目工程结算审核、竣工财务决算审计进度偏慢。

2020年度老旧小区已完工项目工程结算的审核工作与项目

的竣工财务决算审计工作尚未全面展开。二是项目竣工验收

会审工作推进偏慢。部分地区牵头部门尚未组织对已完工老

旧小区项目组织召开验收评审会。三是存档资料存在要素不

齐备等情况。部分项目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意见表未注明施

工单位的完工日期，主要要素不齐备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增强市场化运作，拓宽筹资渠道。逐步构建各级

政府、居民、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的老旧小区筹资机制。对养

老托育、健康、停车、便民市场、充电桩等有一定盈利的改

造内容，鼓励社会资本专业承包单项或多项。按照谁受益、

谁出资原则，积极引导居民出资参与改造，可通过直接出资、

使用（补建、续筹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、让渡小区公共收益

等方式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改造方案审核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各主管部门

要加强统筹、统一口径，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的联审力

度，确保改造方案内容符合老旧小区技术导则规范。根据老

旧小区改造方案编细编实项目预算，杜绝将不属于老旧小区

改造范围的事项列入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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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项目实施监管，严格组织项目竣工验收。切

实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监管，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应严

格落实日常监管责任，对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监控，发现问

题督促及时解决。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严格按批复的建设内

容和工期组织建设和施工，保障工程项目质量安全。及时做

好老旧小区竣工验收会审、工程结算审核、竣工财务决算审

计等后续工作。根据老旧小区建设特点，明确项目档案的归

档责任、归档资料清单，便于建设单位完善项目资料，结合

项目进度及时检查并整改梳理，保证内业台账资料齐全，完

善履职留痕资料。

（四）优化流程机制设计，加强质量安全监督。主管部

门要尽快出台老旧小区施工许可及质量监督方面的规范审

批流程文件，加强与质量安全监督部门的对接协调，加强施

工项目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附件

2020年度杭州市老旧小区改造绩效评价评分表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

决策（15分）

项目列入老旧小区

改造计划

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

立项程序规范性 3 2.9

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

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

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2.5

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

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2 1.9

预算执行率 2 1.1

資金使用合规性 6 5.8

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

业务管理有效性 18 14.6

产出 产出数量 计划完成率 2 1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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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出质量 验收合格率 3 3

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 2 1.9

产出成效
设计方案与实际完

成情况
3 3

效果 社会效益 小区环境整洁、品

质提升

8 6.9

宣传报道 5 5

负面影响 3 2.9

可持续影响 制订行动实施方案

及两年以上行动计

划

7 7

建立多部门联合工

作机制，推进老旧

小区改造工作

6 6

引进物业管理 8 7.7

满意度 受益居民群众满意

度

8 6.6

合计 100 90.7


